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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害人危险接受之归责路径探究
王梦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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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于被害人危险接受的案件，当前通过传统上的被害人同意、被害人自我答责理论以及共犯从属性理论等

均无法很好地解决其归责问题，因此有必要探索新的危险接受之归责路径。为了更好地与我国当前的司法实践相

对接，可以将危险接受置入过失犯构成中，并结合信赖原则对此予以考量，亦即当行为人能够合理信赖被害人具

有保护自己免受损害的能力时，可免除行为人对被害法益的注意义务，进而阻却其归责；亦或者尝试回归危险接

受本身的内容构造，通过解构危险接受以归纳出影响其归责的因素，以构建符合危险接受本身的归责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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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害人危险接受，也称被害人自陷风险、自冒风险，

指的是被害人明知某一行为或情形下存在风险，仍自愿

接受该风险并最终发生损害自身法益的危害结果，但被

害人事前仅接受风险，并未接受危害结果。探讨这一理

论的关键在于：被害人危险接受对行为人责任之承担会

产生何种效果？产生这一效果的依据是什么？简言之，

对被害人危险接受问题应当如何处理？在我国司法实

践层面，对有关被害人危险接受的案件，大多按照过失

犯制度予以处理。在学术理论层面，危险接受能够影响

行为人归责已经成为共识，但有关危险接受阻却行为人

犯罪成立的正当性根据或归责路径有多种理论争论，如

被害人同意理论、被害人自我答责理论以及共犯从属性

理论等。然而，这些理论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无法很

好地解决有关危险接受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对当前代

表性的理论进行审视，以尝试探索被害人危险接受归责

的新路径。

1 现行危险接受归责路径梳理

1.1 被害人同意

被害人同意与被害人危险接受这两种情形存在一

定的相似之处，如被害人都接受或同意了危险。基于此，

有些学者将危险接受比照被害人同意的原理进行解决，

即“将危险接受置于被害人同意的延伸线上”。也有些

学者将危险接受作为被害人同意的类型之一进行考量。

但二者的不同之处也很明显，前者同意危害结果，放弃

法益；后者未同意危害结果，未放弃法益。当然，支持

将危险接受作为被害人同意的类型之一观点的学者认

为，危险行为蕴含着危险结果发生的可能性，那么自然

可以将危险接受看作被害人同意的类型之一，自然能够

适用被害人同意理论解决危险接受问题。但问题在于，

无论是“同意行为”还是“同意结果”，同意及其同意

的对象都应当明确表示。被害人认识到危险结果发生的

可能，与是否接受实害结果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且

从客观情况来看，虽然被害人在接受危险时蕴含了发生

损害结果的危险，但不等于危险必然现实化。毕竟被害

人拿自己的法益进行冒险是期待以此获益，在选择进行

冒险时，会认为危险结果不会发生。如果认同接受危险

就等同于被害人间接接受了“可能发生”的法益损害后

果，那么对该两者概念的区分将没有意义。并且，从主

观心态上看，在被害人同意的情形下，被害人对于危害

法益结果的发生持希望、放任的态度；但在危险接受的

情形下，被害人并不期望其法益受损，而是希望通过“法

益冒险”获益，即使其对于危险行为可能会导致危害结

果具备一定认知。可见，被害人同意与危险接受两种情

形之间尽管存在相似之处，但究其根本，仍是两类不同

的情形。因此，以被害人同意理论来处理危险接受问题，

将其作为归责路径，有一定的不妥之处。

1.2 被害人自我答责

被害人自我答责理论，强调的是作为理性的、自由

的人，对有处分权的法益负有保护其免受侵害的任务。

如果法益主体认识到某一行为对其所负责的法益的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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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性时，仍介入实现危险的进程之中，即对自己管辖范

围内的法益行使自决权，理当自我答责，自我承担危险

现实化的后果。换言之，危险接受是被害人自我决定的

表现，危险是被害人自由选择的，行为人对于危险行为

的参与只是帮助被害人行使自己的自由。而刑法应当尊

重被害人的自由，因此必须放弃对被害人自决领域的干

预。然而这里的问题在于，被害法益与自决权都是被害

人的权利，都是法律保护的对象，为什么优先重视自决

权？主要有两点原因：第一，国家动用权力干预公民行

为的前提应当是其行为影响或损害了他人利益。因此，

如果公民行为并未损害他人利益，国家不应对其行为进

行限制。换言之，危险接受行为是被害人出于自愿选择

接受危险，所影响到的只是被害人自己的法益而非他人

法益，国家无权对其进行管制.第二，被害人自我答责

反应了权利与责任之间的对应关系，一个人既然能够行

使自我决定的权利，理应自我答责。

然而，这种“自由”是否真的值得保护。如果被害

人因自决而接受的风险导致其丧失了未来全部的自由，

那自我答责理论所主张的保护自由的价值将无从谈起。

以被害人拿自己的生命权进行冒险的危险接受情形为

例，如果该危险得以现实化，被害人丧失生命，也就丧

失了未来一切自由的基础。那么，对于这种自决“自由”

的保护并不合理且有违逻辑。

除此之外，被害人自我答责理论的适用可能会导致

国家与被害人之间的责任分配不均。站在整个社会、国

家的角度来看，每位公民作为独立的个体仍旧是弱小的，

在对法益的保护能力上存在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再者，

每个公民将自己的一部分权利让渡出来，形成国家公权

力，进而由国家行使稳定社会、保护公民的责任。如果

肯定将被害人自我答责理论适用于危险接受案件中，可

能致使过分强调公民的自我保护任务，使得这一义务的

不平等扩大从而降低国家责任的比重，有违国家权力组

成的初衷。

1.3 共犯从属性理论

运用共犯从属性原理处理危险接受问题时，常与构

成要件符合性结合运用。张明楷教授在正犯意义上将危

险接受划分为两种类型：“自己危险化的参与”以及“基

于合意的他者危险化”。两者的区分标准在于是自己侵

害还是他人侵害。在自己危险化的参与中，被害人支配

了危险结果的发生，被害人系正犯，行为人系共犯；在

基于合意的他者危险化中，行为人支配危险结果的发生，

行为人系正犯，被害人系共犯。据此，根据构成要件符

合性以及共犯从属性原理，在自己危险化的参与的情形

下，被害人系正犯，正犯自甘风险时，因其行为不符合

构成要件，不具有违法性，那么基于共犯的从属性原理，

作为共犯的行为人也不构成犯罪。同样，在基于合意的

他者危险化的情形中，行为人作为正犯，实施了符合构

成要件的行为，因此被害人接受危险不阻却犯罪成立。

由此可见，共犯从属性理论对危险接受问题进行了

分类，在分析危险接受问题时会更清晰。另一方面，共

犯从属性理论坚持客观主义的分析视角，在可操作性上

也具备一定优势。不过，对该理论的适用仍存在一些反

对观点，理由主要有二：第一，危险接受不存在适用共

犯从属性原理的前提要件。共犯从属性原理的适用前提

在于双方至少可能构成共同犯罪。但危险接受案件中，

被害人根据构成要件符合性往往不构成犯罪。换言之，

危险接受作为“单独犯罪”缺乏适用共犯理论的客观前

提。并且，从主观层面来看，危险接受中的被害人与行

为人对于危害结果持过失态度，但我国刑法通说不承认

过失的共同犯罪。第二，在实践适用上存在适用范围局

限。在实践中，可能会出现被害人与行为人作为“共同

正犯”的情形，即被害人与行为人的行为对于危害结果

的发生具有几乎相同的作用力，而这无法适用共犯从属

性理论解决。

不过，尽管共犯从属性理论存在一定局限性，但该

理论仍有可取之处，即“行为支配”，它明确了对因果

关系的支配力大小会影响行为人责任承担的效果。并且，

危险接受进行类型化的区分，对于全面了解并解决危险

接受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2 重构危险接受归责路径之设想：信赖原则

如前所述，现行危险接受的归责路径均存在一定缺

陷，无法实现与危险接受本身的贴合。笔者认为，既然

危险接受理论与过失犯制度息息相关，且我国当前对于

危险接受案件大多按照过失犯制度进行处理。那么，何

不将危险接受直接放入过失犯的构成因素中进行考

量？这既有利于与司法实践相对接，更具备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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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危险接受理论，这一理论肯定了被害人对危险的态

度可以影响行为人归责，而考察过失犯的核心在于行为

人是否违反了过失的注意义务。由此，行为人可能会根

据被害人对危险的态度而信赖其具备保护自己免受损

害的能力，从而排除行为人对被害法益的注意义务，最

终阻却行为人归责。进一步讲，就是将危险接受归责的

考察重心倾向于行为人——能否合理信赖被害人能够

保护自己免受损害。因此，将信赖原则作为分配行为人

与被害人注意义务的基础，放置于过失犯的范畴下考察

被害人危险接受行为的构成要件符合性，可以作为被害

人危险接受归责的新路径。

依据传统的信赖保护原理，公民基于社会分工，在

一般情况下都可以信赖他人会实施合法行为，不具有预

测他人实施违法行为的义务。可以说，对被害人自我保

护的信赖源于现代社会分工和相互交往的要求。首先，

社会分工复杂繁琐，每个人不可能做到精准分析他人的

自我保护能力。其次，社会中的每个个体在一般情况下

会推定他人所实施的行为目的是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

化。最后，主体之间自我保护的能力会有所不同，也只

有自己才最清楚自己的能力。因此，将信赖原理应用于

过失犯情形下就具备了排除行为人注意义务的作用，即

“在行为人实施某种行为的时，如果有足够的理由相信

被害人采取适当的行为，即便由于被害人的不适当的行

为而引起了危害结果，行为人也不承担责任”。

借助信赖原则来分析我国危险接受的典型判例“田

玉富过失致人死亡案”。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田某某

为帮助其妻康某某逃避计划生育结扎手术，用绳子将康

捆住从高楼吊下，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会造成严重后果

而没有预见，致其妻死亡，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第 233 条，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本案之所

以成为危险接受的典型判例，在于本案中被害人康某某

死亡的结果，与其自愿主动接受从高楼被吊下的危险具

有一定的联系。换言之，被害人康某某自愿接受危险的

行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具备作用力，与被告人田某某具

备共同过失，但一审法院在判决中并未提及康某某的过

失对田某某刑事责任之影响。因此有学者认为，被告人

田某某虽然实施了将被害人康某某吊下窗户的行为，但

在被告人田某某在为被害人康某某系上绳索之前，康某

某具有为了自己生命权、身体健康权安全而拒绝吊下的

时间与权利。作为亲身被吊下窗户的被害人，被告人足

够信任被害人能够做出保护自己生命权、健康权的选择。

所以该学者认为，法院虽然认定被告人与被害人的死亡

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但被告人田某某因合理信赖被

害人之危险接受而最终导致其行为并不具有违法性。

但笔者对此分析的结果与论证过程持反对态度：尽

管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实现都具有双方原因力的存在，但

被害人死亡的直接原因是由绳索断裂所导致的，而非其

在下降时不小心。而该绳索正是由被告人田某某所提供。

在整个过程中，被告人与被害人具有逃脱绝育手术的共

同目的，而制造逃跑机会、提供逃跑工具的是被告人田

某某，被害人康某某信任被告人，相信被告人提供的绳

索是安全的，才选择接受危险而将自己吊下。因此，被

告人田某某在整个逃跑过程中具有优越的支配地位，对

于结果的发生具有较强的支配力，因此被告人田某某不

能够合理信赖被害人康某某具有保护自己免受损害的

能力。因此，被告人田某某违反注意义务，应当承担相

应责任。

通过上述分析得出，将信赖原则适用于危险接受情

形中，仍旧具备一定的适用条件和限制。即信赖原则的

排除适用，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形：

1行为人处于优越支配地位时，不成立合理信赖。

如果行为人对于危险实现进程的支配程度更高，即使被

害人自愿接受危险，行为人也不得合理信赖被害人能够

自我保护。因为当行为人对于实现危险的因果关系具备

更强的掌控力时，还要求其信赖被害人能够自我保护使

自己免受损害是不合理的。如前文对“田玉富过失致人

死亡案”分析所述，田某某作为逃跑计划人与工具提供

者，对整个逃跑过程具备比被害人康某某更强的控制力。

因此，如果行为人田某某主张其能够合理信赖康某某能

够作出拒绝逃跑（以保护自己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或

拥有保护自己免遭危险的能力时，对于被害人康某某而

言并不公平。

2行为人基于规范上的角色期待而产生特殊义务，

排除信赖原则的适用。如果行为人基于规范上的角色期

待而对被害人接受的危险具有消除、救助义务时，则不

存在对被害人的合理信赖。例如被害人明知河豚干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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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毒，但仍旧购买并食用行为人自制的河豚干而死亡。

行为人作为食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对于其生产的产品

负有不可免除的安全保证义务，作为消费者的被害人也

会在购买时信赖行为人提供的河豚干是安全无毒的。

除此之外，有学者认为，行为人本身违反法禁止规

范与被害人风险接受能力存在缺陷的情形也同样也属

于排除信赖原则的事由。但笔者认为，上述两种情形本

就不构成、不涉及危险接受，更无从谈起排除信赖原则

的适用。理由在于，被害人无权就侵害公共安全法益的

危险作出接受。被害人构成危险接受的前提之一就是被

害人对接受的危险所侵害的法益具有处分权，而公共安

全并不在这一范围内。被害人风险接受能力存在缺陷这

一情形同理，如果被害人不具备认识和控制能力，对所

接受的危险事实不具备一定的认知，则不论被害人对待

危险的态度如何，不影响行为人相关责任的成立。

综上所述，在过失犯范畴下将信赖原则适用于危险

接受，能够统一行为人视角，将探讨归责的重心置于行

为人，有利于与我国当前的司法实践相对接。也能够与

民法学上的交往安全义务相呼应，以维护法秩序的统一

性。

当然，该归责路径在具体适用中，仍需注意“注意

义务”在具体认定上的问题。因为信赖理论仅仅起到分

配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的注意义务的作用，而非注意义

务产生的来源。既然要将危险接受纳入过失犯的构成要

件中进行考量，则有必要关注这一问题。之后可以围绕

此作进一步的研究，以完善信赖原则适用于危险接受理

论的归责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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